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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华安标普全球石油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增加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销售代

理协议，自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起，上述机构开始代理销售华安标普全球石油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

代码：

１６０４１６

）。 投资者可到上述代销机构在全国的营业网点办理本基金的申购及其他相关业务。

详情请咨询：

（

１

）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９５

网址：

ｗｗｗ．ｃｅｂｂａｎｋ．ｃｏｍ

（

２

）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７７

网址：

ｗｗｗ．ｈｘｂ．ｃｏｍ．ｃｎ

（

３

） 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５００９９

本公司网址：

ｗｗｗ．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华安标普全球石油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开放日常申购

（赎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安标普全球石油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基金简称 华安标普全球石油指数（

ＱＤＩＩ－ＬＯＦ

）

场内简称 华安石油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０４１６

基金运作方式 上市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华安标普全球石油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合同》和《华安标普全球石油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招募说明书》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

注：投资者范围：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可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法

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的其他投资者。

２．

日常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本基金申购和赎回的开放日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以及纽约证券交易所、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伦敦交易

所和多伦多证券交易所同时开放交易的工作日，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本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

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如果基金投资的标的指数的成分股比例发生变化，本基金申购赎回的开放日也随之发生变化。 场内申

购、赎回业务办理时间为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场外申购、赎回业务的开放时间由基金管理人与销售机构约定，具体业

务办理时间以销售机构公布时间为准。

基金管理人可与销售机构约定，在开放日的其他时间受理投资者的申购、赎回申请，但是对于投资者在非开放时间提出

的申购、赎回申请，其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格为下次办理基金份额申购、赎回时间所在开放日的价格。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

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３．

日常申购业务

３．１

申购金额限制

本基金场外申购的首次单笔申购最低金额为

１

，

０００

元（含申购费，下同），每次追加申购的最低金额为人民币

５００

元，各

代销机构可根据自己的情况调整首次最低申购金额和最低追加申购金额限制。 投资者已成功认购过本基金的则不受首次最

低申购金额限制。 投资人当期分配的基金收益转购基金份额时，不受最低申购金额的限制。

本基金场内申购的单笔申购最低金额为

１

，

０００

元。

基金管理人、深圳证券交易所或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

述规定申购金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３．２

申购费率

本基金基金份额场外申购费率随申购金额的增加而递减。 投资人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 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

算。 具体费率如下表所示：

３．２．１

前端收费

申购金额（

Ｍ

） 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

１．２％

１００

万

≤Ｍ＜３００

万

０．８％

３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０．４％

Ｍ≥５００

万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注：本基金的场内申购费率由基金代销机构参照场外申购费率执行。

３．２．２

后端收费

注：本基金未开通后端收费模式。

３．３

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投资者在不同的销售机构办理申购业务，各销售机构如有申购费优惠活动，以各代销机构公告为准。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

由基金申购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

４．

日常赎回业务

４．１

赎回份额限制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销售机构赎回本基金的单笔赎回申请不得低于

５００

份基金份额， 且通过场内单笔申请赎回的基金份

额必须是整数份；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时或赎回后在销售机构（网点）单个交易账户保留的基金份额余额不足

５００

份的，余额

部分基金份额在赎回时需同时全部赎回。

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每个交易账户的最低份额余额为

５００

份。 基金份额持有人因赎回等原因导致其单个交易账户内

剩余的基金份额低于

５００

份时，注册登记系统可对该剩余的基金份额自动进行强制赎回处理。

基金管理人、深圳证券交易所或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

述规定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前依照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４．２

赎回费率

本基金的场内赎回费率固定为

０．５％

。

本基金的场外赎回费率按持有期递减。 具体费率如下：

持有期限（

Ｎ

） 赎回费率

Ｎ＜１

年

０．５％

１

年

≤Ｎ＜２

年

０．２５％

Ｎ≥２

年

０

注：一年指

３６５

天，两年为

７３０

天。

４．３

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其中不低于

２５％

的部分归入基金财产。

５．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申请办理“定期定额投资计划”的投资者可自行约定每期扣款金额，但最低不少于人民币

１００

元（含

１００

元）。 “定期定额

投资计划”不受最低申购金额的限制。

６．

基金销售机构

６．１

场外销售机构

６．１．１

直销机构

（

１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业务总部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８

号上海国金中心二期

３１

层

电话：（

０２１

）

３８９６９９６０

传真：（

０２１

）

５８４０６１３８

联系人：张剑云

（

２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７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５２２

室

电话：（

０１０

）

５７６３５９９９

传真：（

０１０

）

６６２１４０６１

联系人：满黎

（

３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华夏路

１０

号富力中心

１２０３

室

电话：（

０２０

）

３８１９９２００

传真：（

０２０

）

３８９２７９６２

联系人：田峰

（

４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

地址：西安市碑林区南关正街

８８

号长安国际中心

Ａ

座

７０６

室

电话：（

０２９

）

８７６５１８１１

传真：（

０２９

）

８７６５１８２０

联系人：史小光

（

５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地址：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

１９

号威斯顿联邦大厦

１２

层

１２１１Ｋ－１２１２Ｌ

电话：（

０２８

）

８５２６８５８３

传真：（

０２８

）

８５２６８８２７

联系人：强智勇

（

６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

地址：沈阳市沈河区北站路

５９

号财富中心

Ｅ

座

２１０３

室

电话：（

０２４

）

２２５２２７３３

传真：（

０２４

）

２２５２１６３３

联系人：曹瀚

（

７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电子交易平台

华安电子交易网站：

ｗｗｗ．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华安电子交易手机网站：

ｗａｐ．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华安电子交易热线：

４００８８－５００９９

传真电话：（

０２１

）

３３６２６９６２

联系人：谢伯恩

６．１．２

场外非直销机构

（

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ｏｍ．ｃｎ

（

２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６６

网址：

ｗｗｗ．ｂｏｃ．ｃｎ

（

３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９９

网址：

ｗｗｗ．ａ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

４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９

网址：

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

５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５

网址：

ｗｗｗ．ｃｍ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

６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６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ｍｂｃ．ｃｏｍ．ｃｎ

（

７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

）

９６２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ｂａｎｋｏ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ｃｏｍ

（

８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９５

网址：

ｗｗｗ．ｃｅｂｂａｎｋ．ｃｏｍ

（

９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７７

网址：

ｗｗｗ．ｈｘｂ．ｃｏｍ．ｃｎ

（

１０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０

）

３８３２２９７４

或（

０２０

）

３８３２２５４２

网址：

ｗｗｗ．ｃｇ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ｃｎ

（

１１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

）

９６２９９９

网址：

ｗｗｗ．ｓｒｃｂ．ｃｏｍ

（

１２

）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６５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ｕｃｃｂ．ｃｏｍ．ｃｎ

（

１３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２１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６６

网址：

ｗｗｗ．ｇｔｊａ．ｃｏｍ

（

１４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８

或

０１０－６０８３８８８８

，

０７５５－２３８３５３８３

网址：

ｗｗｗ．ｃｓ．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

１５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８００－８２０－１８６８

，

８００８２０１９６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ｃｎ

（

１６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００１

、（

０２１

）

９６２５０３

，

９５５５３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００１

网址：

ｗｗｗ．ｈｔｓｅｃ．ｃｏｍ

（

１７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

）

９６２５０５

网址：

ｗｗｗ．ｓｙｗｇ．ｃｏｍ

（

１８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５１－５９８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ｅｗｗｗ．ｃｏｍ．ｃｎ

（

１９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８８９９

网址：

ｗｗｗ．ｃｉｎｄａｓｃ．ｃｏｍ

（

２０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１０１０８９９８

、

９５５２５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７８８

网站：

ｗｗｗ．ｅｂｓｃｎ．ｃｏｍ

（

２１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９１８９１８／

（

０２１

）

９６２５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ｓｈｚｑ．ｃｏｍ

（

２２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１８－８１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ｇｕｏｄｕ．ｃｏｍ

（

２３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７９１－８６２７２５７２

网址：

ｗｗｗ．ｇｓ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２４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７９１

）

６７６８７６３

、

４００８８６６５６７

网址：

ｗｗｗ．ａｖｉｃｓｅｃ．ｃｏｍ

（

２５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

）

６８７６１６１６－８１２５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２８

网址：

ｗｗｗ．ｔｅｂｏｎ．ｃｏｍ．ｃｎ

（

２６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６７０８

、

０２９－８７４０６１３２

网址：

ｗｗｗ．ｗｅｓｔｓｅｃｕ．ｃｏｍ．ｃｎ

（

２７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９３１

）

４８９０１００

、

０９３１－４８９０６１９

网址：

ｗｗｗ．ｈｌｚｑｇｓ．ｃｏｍ

（

２８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７－８８２７

网址：

ｗｗｗ．ｕｂｓ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ｃｏｍ

（

２９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８－００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ｊｉｓ．ｃｎ

（

３０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２９４３７５０

、

４００１０２２０１１

网址：

ｗｗｗ．ｚｓ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３１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２０９８９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ｈｂ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３２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

）

６６０４５６７８

网址：

ｗｗｗ．ｔｘｓｅｃ．ｃｏｍ

或

ｊｉｊｉｎ．ｔｘｓｅｃ．ｃｏｍ

（

３３

）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９８－９８９８

网址：

ｗｗｗ．ｘｓｄｚｑ．ｃｎ

（

３４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２２８８９６８

、

４００－６６６６－８８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ｇｗｓ．ｃｏｍ

（

３５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３８

网址：

ｗｗｗ．ｑ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３６

）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３２

）

９６５７７

网址：

ｗｗｗ．ｚｘｗｔ．ｃｏｍ．ｃｎ

（

１

）各代销网点的地址、营业时间等信息，请参照各代销机构的规定。

（

２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情况增加或者减少代销机构，并另行公告。 销售机构可以根据情况增加或者减少其销售城市、网

点，并另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留意。

６．２

场内销售机构

本基金的场内发售机构为具有基金代销资格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员单位（具体名单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查询）。 下

列会员单位已具有基金代销业务资格：

爱建证券、安信证券、渤海证券、财达证券、财富证券、财通证券、长城证券、长江证券、大通证券、大同证券、德邦证券、第

一创业、东北证券、东方证券、东海证券、东莞证券、东吴证券、东兴证券、方正证券、光大证券、广发证券、广州证券、国都证券、

国海证券、国金证券、国开证券、国联证券、国盛证券、国泰君安、国信证券、国元证券、海通证券、恒泰长财、恒泰证券、红塔证

券、宏源证券、华安证券、华宝证券、华创证券、华福证券、华林证券、华龙证券、华融证券、华泰联合、华泰证券、华西证券、华鑫

证券、江海证券、联讯证券、民生证券、民族证券、南京证券、平安证券、齐鲁证券、日信证券、瑞银证券、山西证券、上海证券、申

银万国、世纪证券、首创证券、天风证券、天源证券、万联证券、西部证券、西藏同信、西南证券、厦门证券、湘财证券、新时代证

券、信达证券、兴业证券、银河证券、银泰证券、英大证券、招商证券、浙商证券、中航证券、中金公司、中山证券、中投证券、中信

建投、中信浙江、中信万通、中信证券、中银证券、中原证券（排名不分先后）

７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

／

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自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起，本基金管理人将在每个估值日后

２

个工作日内，通过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各销售机

构及指定销售营业网点、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和网站等媒介，披露估值日基金份额所对应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

值。 敬请投资者留意。

８．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本基金的申购费率、赎回费率和收费方式由基金管理人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确定，并在招募说明书中列示。 基金管理

人可以根据《基金合同》的相关约定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

定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

（

２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 在基金促销活动

期间，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必要手续后，基金管理人可以适当调低基金申购费率和基金赎回费率。

（

３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登

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查询或阅读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２

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的《华安

标普全球石油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招募说明书》。

（

４

）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５００９９

）了解基金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等事宜，亦可通过本公司网

站（

ｗｗｗ．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下载开放式基金交易业务申请表和了解基金销售相关事宜。

（

５

）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的直销机构或代销机构办理本基金的申购、赎回与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其中定期定额投资务只

能在场外已开通此业务的代销机构办理，具体开通情况以销售机构的公告为准。

（

６

）场内、场外认购或申购本基金的投资者自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起可以通过认购或申购本基金的代销机构或直销中心办

理本基金跨系统转托管业务。跨系统转托管的具体业务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规定办理。场外认购或申

购的基金份额只有在办理跨系统转托管业务后，才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有关本基金上市交易的具体安排将另行公

告通知），敬请场外认购或申购本基金的投资者根据自身情况办理跨系统转托管业务。

（

７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最新的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华安标普全球石油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上市交易公告书

一、重要声明与提示

华安标普全球石油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以下简称“本基金”）上市交易公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

法》（以下简称《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

号〈上市交易公告书的内容与格式〉》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上市规则》的规定编制，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

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本基金托管

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证本报告书中基金财务会计资料等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本基金上市交易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

对本基金的任何保证。 凡本上市交易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详细查阅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２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及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上的《华安标普全球石油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招募说明书》（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

二、基金概览

１

、基金名称：华安标普全球石油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２

、基金简称：华安标普全球石油指数（

ＱＤＩＩ－ＬＯＦ

）

场内简称：华安石油

３

、交易代码：

１６０４１６

４

、基金份额总额：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总额为

５２９

，

０５８

，

６８２．１１

份。

５

、基金份额净值：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００２

元。

６

、本次上市交易份额：

３９

，

５６０

，

１９７

份

７

、上市交易的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８

、上市交易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

９

、基金管理人：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０

、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三、基金的募集与上市交易

（一）本基金上市前基金募集情况

１

、基金募集申请的核准机构和核准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４７５

号文

２

、基金运作方式：契约型开放式

３

、基金合同期限：不定期

４

、发售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

５

、发售价格：

１．００

元人民币

６

、发售方式：本基金通过场外、场内两种方式公开发售

７

、发售机构（排名不分先后）

（

１

）场外销售机构

直销机构：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代销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代销券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银

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国泰

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

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城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

（

２

）场内销售机构

具有基金代销业务资格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员单位。 本基金募集结束前获得基金代销资格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员单位

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办理本基金的场内认购业务。具体名单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查询，本基金管理人不就此事项

进行公告。

８

、验资机构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９

、募集资金总额及入账情况

本次募集的有效认购总户数为

７

，

３９６

户，净认购金额（不含认购费）为

５２８

，

７５３

，

８８７．８１

元人民币，有效认购款项在基金合

同生效前产生的利息为

３０４

，

７９４．３０

元人民币，共计

５２９

，

０５８

，

６８２．１１

元。 本次募集所有资金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全额划入

本基金在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立的基金托管账户。

１０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

１１

、基金合同生效日的基金份额总额：

５２９

，

０５８

，

６８２．１１

份

（二）本基金的日常申购、赎回情况

本基金管理人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起开始办理本基金的申购和赎回业务，具体业务办理时间等情况在开放申购和赎回

业务公告中规定。

（三）基金上市交易的主要内容

１

、基金上市交易的核准机构和核准文号：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

２０１２

］

１００

号

２

、上市交易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

３

、上市交易的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投资者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证券营业部均可参与基金交易。

４

、基金简称：华安标普全球石油指数（

ＱＤＩＩ－ＬＯＦ

）

场内简称：华安石油

５

、交易代码：

１６０４１６

６

、本次上市交易份额：

３９

，

５６０

，

１９７

份。

７

、基金资产净值的披露：基金管理人每个开放日以及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对外披露基金净值的非开放日对基金资产

进行估值，估值时间点为

Ｔ＋１

日完成

Ｔ

日估值。用于基金信息披露的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由基金管理人负责计算，

基金托管人复核。基金管理人在

Ｔ＋１

日内将经过基金托管人复核的基金份额净值传送给深圳证券交易所，由深圳证券交易所

于

Ｔ＋２

日通过行情系统揭示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根据《基金法》，开放式基金的基金会计责任方由基金管理人担任，因此基金

管理人对公布的基金净值负责。

８

、未上市交易份额的流通规定：未上市交易的份额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开放式基金注册登记系统基

金份额持有人开放式基金账户下， 可以通过跨系统转托管转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登记结算系

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本基金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起开通跨系统转托管业务，具体业务规则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公司的相关规定办理。

四、持有人户数、持有人结构及前十名持有人

（一）场内基金份额持有情况（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１

、场内基金份额持有人户数：

６１３

户

２

、场内户均持有的基金份额：

６４

，

５３５．３９

份

（二）场内基金份额持有人结构（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１

、场内机构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为

２１

，

１００

，

８７８

份，占场内基金份额的

５３．３４％

；

２

、场内个人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为

１８

，

４５９

，

３１９

份，占场内基金份额的

４６．６６％

。

（三）场内基金份额前十名持有人情况（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序号 持有人名称 持有份额（份） 占场内份额比例

１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９

，

０００

，

３７５．００ ２２．７５％

２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７

，

０００

，

２９１．００ １７．７０％

３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５

，

０００

，

２０８．００ １２．６４％

４

邢文芹

９００

，

０８７．００ ２．２８％

５

刘辉

８９１

，

０７４．００ ２．２５％

６

董昭良

８９０

，

０８６．００ ２．２５％

７

王丽云

６５０

，

０５４．００ １．６４％

８

杨雪

６００

，

０３７．００ １．５２％

９

夏卫兵

５００

，

０２０．００ １．２６％

１０

杨寿群

４８８

，

０１９．００ １．２３％

注：以上信息依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持有人信息编制。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占场内总

份额比例分项之和与合计可能有尾差。

五、基金主要当事人简介

（一）基金管理人

１

、名称：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

、法定代表人：李勍

３

、总经理：李勍

４

、注册资本：

１．５

亿元人民币

５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８

号上海国金中心二期

３１

、

３２

层

６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８

号上海国金中心二期

３１

、

３２

层

７

、批准设立机关及设立批准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基金字【

１９９８

】

２０

号

８

、工商登记注册的法人营业执照文号：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６２０７１

９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它业务。

１０

、股权结构

持股单位 持股占总股本比例

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２０％

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

２０％

上海锦江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

上海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

国泰君安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

１１

、内部组织结构及职能

公司按照建立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要求，设立董事会和监事会。

董事会决定公司的战略规划，强化各项审计稽核监察职能，充分保障公司基金持有人的利益，为公司的健康发展提供最

佳的资源支持，并且为保护基金持有人的利益提供最佳保障。 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其中五家股东单位分别推荐一名董

事，公司管理层推荐一名，另三名为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人数占董事会总人数的

１／３

，超过单一股东派出的董事人数。 董事会

下设风险控制、战略规划和人事薪酬等三个专业委员会。

监事会由八名监事组成，其中三名监事为公司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民主选举和罢免。 其余成员由股东会选举和罢免。

监事会向股东会负责，并向股东会汇报工作情况。

公司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 总经理全面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

公司组织架构以公司发展战略为导向而建立，主要采用管理扁平、分工明确的职能制结构，新增业务部分（如财富管理中

心）采用灵活高效的事业部制，设有投资研究、市场营销、运营及后台、风险控制等四大板块共

２５

个部门以及

１

个香港全资子

公司。 公司组织架构如下图所示：

１２

、人员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目前共有员工

２９７

人，主要来自国内外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其中

８０．１％

以上具有三年证券

业或五年金融业从业经历， 具有丰富的实际操作经验。 所有上述人员在最近三年内均未受到所在单位及有关管理部门的处

罚。 公司业务由投资与研究、营销、后台支持等三个业务板块组成。

１３

、信息披露负责人：冯颖

电话：（

０２１

）

３８９６９７２０

１４

、基金管理业务情况简介：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共管理

２

只封闭式基金和

２５

只开放式基金，资产规模达

７４４．８９

亿

元人民币。 旗下管理的基金包括：华安安信封闭、华安安顺封闭、华安创新混合、华安中国

Ａ

股增强指数、华安现金富利货币、

华安宝利配置混合、华安宏利股票、华安上证

１８０ＥＴＦ

、华安中小盘成长股票、华安策略优选股票、华安稳定收益债券、华安核

心股票、华安强化收益债券、华安上证

１８０ＥＴＦ

联接、华安动态灵活配置混合、华安行业轮动股票、华安香港精选股票（

ＱＤＩＩ

）、

华安上证龙头

ＥＴＦ

、华安上证龙头

ＥＴＦ

联接、华安稳固收益债券、华安升级主题股票、华安大中华升级股票（

ＱＤＩＩ

）、华安可转

债债券、华安深证

３００

指数

ＬＯＦ

、华安信用四季红债券、华安科技动力股票、华安标普全球石油指数（

ＱＤＩＩ－ＬＯＦ

）。

１５

、本基金基金经理

徐宜宜先生，管理学硕士，

ＣＦＡ

（国际金融分析师），

ＦＲＭ

（金融风险管理师），

６

年证券、基金行业从业经历，具有基金从业

资格。 曾在美国道富全球投资管理公司担任对冲基金助理、量化分析师和风险管理师等职。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加入华安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指数投资部，负责海外被动投资相关业务。

（二）基金托管人

１

、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

、法定代表人：王洪章

３

、注册资本：贰仟叁佰叁拾陆亿捌仟玖佰零捌万肆仟元

４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５

号

５

、专门基金托管部门负责人及人员情况：中国建设银行总行设投资托管服务部，下设综合制度处、基金市场处、资产托管

处、

ＱＦＩＩ

托管处、基金核算处、基金清算处、监督稽核处和投资托管团队、涉外资产核算团队、养老金托管服务团队、养老金托

管市场团队、 上海备份中心等

１２

个职能处室、 团队， 现有员工

１３０

余人。 自

２００８

年以来中国建设银行托管业务持续通过

ＳＡＳ７０

审计，并已经成为常规化的内控工作手段。

杨新丰，投资托管服务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曾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广东省分行、中国建设银行总行会计

部、营运管理部，长期从事计划财务、会计结算、营运管理等工作，具有丰富的客户服务和业务管理经验。

纪伟，投资托管服务部副总经理，曾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南通分行、中国建设银行总行计划财务部、信贷经营部、公司业

务部，长期从事大客户的客户管理及服务工作，具有丰富的客户服务和业务管理经验。

张军红，投资托管服务部副总经理，曾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青岛分行、中国建设银行零售业务部、个人银行业务部、行长

办公室，长期从事零售业务和个人存款业务管理等工作，具有丰富的客户服务和业务管理经验。

６

、信息披露负责人：尹东

电话：（

０１０

）

６７５９５００３

７

、托管业务情况简介：作为国内首批开办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的商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一直秉持“以客户为中心”的

经营理念，不断加强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严格履行托管人的各项职责，切实维护资产持有人的合法权益，为资产委托人提供

高质量的托管服务。经过多年稳步发展，中国建设银行托管资产规模不断扩大，托管业务品种不断增加，已形成包括证券投资

基金、社保基金、保险资金、基本养老个人账户、

ＱＦＩＩ

、企业年金等产品在内的托管业务体系，是目前国内托管业务品种最齐全

的商业银行之一。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中国建设银行已托管

２２４

只证券投资基金。建设银行专业高效的托管服务能力和

业务水平，赢得了业内的高度认同。

２０１１

年，中国建设银行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被国际权威杂志《全球托管人》评为

２０１１

年度

“中国最佳托管银行”；并获和讯网

２０１１

年中国“最佳资产托管银行”奖。

（三）基金验资机构

１

、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２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１８

号星展银行大厦

６

楼

３

、办公地址：上海市湖滨路

２０２

号普华永道中心

１１

楼

４

、法定代表人：杨绍信

５

、电话：（

０２１

）

２３２３８８８８

６

、传真：（

０２１

）

２３２３８８００

７

、联系人：金毅

８

、经办注册会计师：汪棣、金毅

六、基金合同摘要

详见本公告书附件。

七、基金财务状况

（一）基金募集期间费用

本次基金募集期间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以及其他费用由本基金管理人承担，不从基金资产中列支。

（二）基金上市前重要财务事项

本基金发售后至上市交易公告书公告前无重要财务事项发生。

（三）基金资产负债表

本基金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的资产负债表（未经审计）如下：

资 产

资 产 ：

银行存款

１３４

，

５５２

，

５９１．４６

结算备付金

１

，

４５４

，

５４５．４５

存出保证金

－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４６

，

０７７

，

７７０．４６

其中：股票投资

４２

，

１０４

，

６１１．４５

债券投资

－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

基金投资

３

，

９７３

，

１５９．０１

衍生金融资产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３４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应收证券清算款

－

应收利息

１０５

，

１１５．９６

应收股利

－

应收申购款

－

其他资产

－

资产合计：

５３１

，

１９０

，

０２３．３３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负债：

短期借款

－

交易性金融负债

－

衍生金融负债

－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

应付证券清算款

９０２

，

５０９．２７

应付赎回款

－

应付管理人报酬

２８９

，

１１８．２４

应付托管费

８０

，

９５３．１２

应付销售服务费

－

应付交易费用

－

应付税费

－

应付利息

－

应付利润

－

其他负债

５２

，

６２０．１４

负债合计

１

，

３２５

，

２００．７７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５２９

，

０５８

，

６８２．１１

未分配利润

８０６

，

１４０．４５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５２９

，

８６４

，

８２２．５６

负债与所有者权益合计：

５３１

，

１９０

，

０２３．３３

注：报告截止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基金份额净值

１．００２

元，基金份额总额

５２９

，

０５８

，

６８２．１１

份。

八、基金投资组合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本基金的投资组合情况如下：

（一）期末（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人民币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

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４２

，

１０４

，

６１１．４５ ７．９３

其中：普通股

３４

，

２４０

，

２４８．０３ ６．４５

存托凭证

７

，

８６４

，

３６３．４２ １．４８

２

基金投资

３

，

９７３

，

１５９．０１ ０．７５

３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４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其中：远期

－ －

期货

－ －

期权

－ －

权证

－ －

５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３４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５．７０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６

货币市场工具

－ －

７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１３６

，

００７

，

１３６．９１ ２５．６０

８

其他各项资产

１０５

，

１１５．９６ ０．０２

９

合计

５３１

，

１９０

，

０２３．３３ １００．００

（二）期末（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在各个国家（地区）证券市场的股票及存托凭证投资分布

国家（地区） 公允价值（人民币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美国

１０

，

１２４

，

４１９．１２ １．９１

加拿大

７

，

８２６

，

７２９．５５ １．４８

英国

１２

，

１２５

，

５０３．１３ ２．２９

中国香港

１２

，

０２７

，

９５９．６５ ２．２７

合计：

４２

，

１０４

，

６１１．４５ ７．９５

（三）期末（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按行业分类的股票及存托凭证投资组合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人民币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电信服务

－ －

工业

－ －

信息技术

－ －

非必需消费品

－ －

能源

４２

，

１０４

，

６１１．４５ ７．９５

保健

－ －

公用事业

－ －

金融

－ －

必需消费品

－ －

材料

－ －

合计

４２

，

１０４

，

６１１．４５ ７．９５

注：以上分类采用全球行业分类标准（

ＧＩＣＳ

）。

（四）期末（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及存托凭证投资明细

序号 证券代码

公司名称

（英文）

公司名

称

（中文）

所在

证

券市

场

所属国

家

（地区）

数量

（股）

公允价值（人民币

元）

占基金资

产净值比

例（

％

）

１ ＰＢＲ ＵＳ

ＰＥＴＲＯＬＥＯ ＢＲＡＳＩＬＥＩＲＯ

Ｓ．Ａ．－ＡＤＲ

巴西石

油公司

纽约 美国

５２

，

０００．００ ７

，

８６４

，

３６３．４２ １．４８

２ ８８３ ＨＫ ＣＮＯＯＣ ＬＴＤ

中国海

洋石油

总公司

香港

中国香

港

４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３３０

，

９４９．６３ １．１９

３ ＲＤＳＡ ＬＮ

ＲＯＹＡＬ ＤＵＴＣＨ ＳＨＥＬＬ

ＰＬＣ－Ａ ＳＨＳ

荷兰皇

家壳牌

集团

伦敦 英国

２９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２７１

，

４３９．３７ １．１８

４ ＢＰ／ ＬＮ ＢＰ ＰＬＣ

英国石

油

伦敦 英国

１３３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８５４

，

０６３．７６ １．１

５ ＣＮＱ ＣＮ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加拿大

自然资

源有限

公司

多 伦

多

加拿大

２６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２７３

，

２９９．２０ １．００

６ ２８８３ ＨＫ ＣＨＩＮＡ ＯＩＬＦＩＥＬＤ ＳＥＲＶＩ

中海油

田服务

有限公

司

香港

中国香

港

４４４

，

０００．００ ４

，

３４８

，

８２４．４２ ０．８２

７ ＳＵ ＣＮ ＳＵＮＣＯＲ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Ｃ

森科能

源公司

多 伦

多

加拿大

１３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５５３

，

４３０．３５ ０．４８

８ ＳＬＢ ＵＳ ＳＣＨＬＵＭＢＥＲＧＥＲ ＬＴＤ

斯伦贝

谢公司

纽约 美国

５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２６０

，

０５５．７０ ０．４３

９ ３８６ ＨＫ

ＣＨＩＮＡ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

ＣＨ

中国石

油化工

股份有

限公司

香港

中国香

港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３４８

，

１８５．６０ ０．２５

（五）期末（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按券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无。

（六）期末（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按市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明细

无。

（七）期末（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无。

（八）期末（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金融衍生品投资明细

无。

（九）期末（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基金投资明细

序号

基金

名称

基金

类型

运作

方式

管理人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

净值比例

（

％

）

１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ｉｌ Ｆｕｎｄ

ＥＴＦ

开放式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ｉｅｓ

Ｆｕｎｄ ＬＬＣ

３

，

９７３

，

１５９．０１ ０．７５

（十）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１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不存在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在本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也不存在

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况。

２

、本基金投资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投资于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３

、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人民币元）

１

存出保证金

－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１０５

，

１１５．９６

５

应收申购款

－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１０５

，

１１５．９６

４

、期末（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无。

５

、期末（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无。

九、重大事件揭示

华安标普全球石油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合同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正式生效，基金管理人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刊登华安标普全球石油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十、基金管理人承诺

基金管理人就基金上市交易之后履行管理人职责做出以下承诺：

（一）严格遵守《基金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的规定，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二）真实、准确、完整和及时地披露定期报告等有关信息披露文件，披露所有对基金份额持有人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并接

受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监督管理。

（三）在知悉可能对基金价格产生误导性影响或引起较大波动的任何公共传播媒介中出现的或者在市场上流传的消息

后，将及时予以公开澄清。

十一、基金托管人承诺

基金托管人就本基金上市交易后履行托管人职责做出如下承诺：

（一）严格遵守《基金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的规定，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安全保管基金财产。

（二）根据《基金法》、《运作办法》、《基金合同》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基金的投资对象、基金资产的投资组合比例、基

金资产的核算、基金资产净值的计算、基金申购赎回对价的复核、基金管理人报酬的计提和支付、基金托管人报酬的计提和支

付、基金费用的支付、基金申购与赎回过程中的组合证券交割、现金替代和现金差额的划付、基金收益分配、基金的融资条件

等行为的合法性、合规性进行监督和核查。

基金托管人发现基金管理人的违反《基金法》、《运作办法》、《基金合同》和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将及时以书面形式

通知基金管理人限期纠正，基金管理人收到通知后将及时核对确认并以书面形式对基金托管人发出回函。 在限期内，基金托

管人有权随时对通知事项进行复查，督促基金管理人改正。 基金管理人对基金托管人通知的违规事项未能在限期内纠正的，

基金托管人将报告中国证监会。

基金托管人发现基金管理人有重大违规行为，将立即报告中国证监会，同时通知基金管理人限期纠正。

十二、基金上市推荐人意见

本基金无上市推荐人。

十三、备查文件目录

（一）中国证监会核准华安深证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募集的文件

（二）《华安标普全球石油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合同》

（三）《华安标普全球石油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托管协议》

（四）《华安标普全球石油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招募说明书》

（五）法律意见书

（六）基金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七）基金托管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八）中国证监会要求的其他文件

备查文件存放地点为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住所；投资者如需了解详细的信息，可向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申请查

阅。

附件：基金合同摘要

一、基金份额持有人、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的权利、义务

（一）基金管理人

１

、基金管理人的权利

（

１

）自本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基金合同的规定独立运用基金财产；

（

２

）依照基金合同获得基金管理费以及法律法规规定或监管部门批准的其他收入；

（

３

）发售基金份额；

（

４

）依照有关规定行使因基金财产投资于证券所产生的权利；

（

５

）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制订和调整有关基金认购、申购、赎回、转换、转托管等业务的规则，在法律法规和本

基金合同规定的范围内决定和调整基金的除调高托管费率和管理费率之外的相关费率结构和收费方式；

（

６

）根据有关规定，选择、更换或撤消境外投资顾问、证券经纪代理商以及证券登记机构，并对其行为进行必要的监督；

（

７

）根据本基金合同及有关规定监督基金托管人，对于基金托管人违反了本基金合同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对基

金财产、其他当事人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情形，应及时呈报中国证监会，并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基金及相关当事人的利益；

（

８

）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拒绝或暂停受理申购和赎回申请；

（

９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前提下，为基金的利益依法为基金进行融资、融券；

（

１０

）自行担任或选择、更换注册登记机构，获取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并对注册登记机构的代理行为进行必要的监督和

检查；

（

１１

）选择、更换代销机构，并依据销售代理协议和有关法律法规，对其行为进行必要的监督和检查；

（

１２

）选择、更换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证券经纪商或其他为基金提供服务的外部机构；

（

１３

）在基金托管人更换时，提名新的基金托管人；

（

１４

）依法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

１５

）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的其他权利。

２

、基金管理人的义务

（

１

）依法募集基金，办理或者委托经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机构代为办理基金份额的发售、申购、赎回和登记事宜；

（

２

）办理基金备案手续；

（

３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基于谨慎的原则，控制基金资产的流动

性风险，保证基金资产正常运作；

（

４

）配备足够的具有专业资格的人员进行基金投资分析、决策，以专业化的经营方式管理和运作基金财产；

（

５

）确保管理人或其委托的境外投资顾问发送的交易数据符合《基金法》、《试行办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并保证

该数据真实、准确、完整，因数据原因造成基金资产或其他当事人的财产损失，由基金管理人承担赔偿责任；

（

６

）委托境外投资顾问进行境外证券投资的，境外投资顾问应符合《试行办法》规定的有关条件；

（

７

）承担受信责任，在挑选、委托投资顾问过程中，履行尽职调查义务；

（

８

）严格遵守境内有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的规定，始终将基金持有人的利益置于首位，以合理的依据提出投资建议，寻

求基金的最佳交易执行，公平客观对待所有客户，始终按照基金的投资目标、策略、政策、指引和限制实施投资决定，充分披露

一切涉及利益冲突的重要事实，尊重客户信息的机密性；

（

９

）建立健全内部风险控制、监察与稽核、财务管理及人事管理等制度，保证所管理的基金财产和管理人的财产相互独

立，对所管理的不同基金分别管理，分别记账，进行证券投资；

（

１０

）确保基金投资于中国证监会规定的金融产品或工具；严格按照《基金法》、《试行办法》、基金合同及有关法律法规有

关投资范围和比例限制的规定，确定清晰、可执行的投资范围和投资比例，并在规定时间内，对超范围、超比例的投资进行调

整，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

１１

）确保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的基金认购、申购和赎回数据符合《基金法》、《试行办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

规定，并保证该数据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因数据原因造成基金财产或其他当事人损失的，由基金管理人负责赔偿；

（

１２

）委托境外证券服务机构代理买卖证券的，应当严格履行受信责任，并按照有关规定对投资交易的流程、信息披露、记

录保存进行管理；

（

１３

）与境外证券服务机构之间的证券交易和研究服务安排，应当严格按照《试行办法》第三十条规定的原则进行；

（

１４

）进行境外证券投资，应当遵守当地监管机构、交易所的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

１５

）如需在托管人选择的机构之外保管、登记基金财产，应严格审查，保证基金财产的安全，以及相关资产收益准确、按

时归入基金财产；

（

１６

）严格按照全球投资表现标准（

ＧＩＰＳ

）选取投资业绩标准；

（

１７

）除依据《基金法》、《试行办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外，不得为自己及任何第三人谋取利益，不得委托第三人运

作基金财产；

（

１８

）依法接受基金托管人的监督；

（

１９

）计算并公告基金资产净值，确定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格；

（

２０

）采取适当合理的措施使计算基金份额认购、申购、赎回和注销价格的方法符合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的规定；

（

２１

）按规定受理申购和赎回申请，严格控制基金投资产品的流动性风险，确保及时、足额支付赎回款项；

（

２２

）进行基金会计核算并编制基金财务会计报告；

（

２３

）编制季度、半年度和年度基金报告；

（

２４

）及时复核基金托管人提供的公司行为信息；

（

２５

）严格按照《基金法》、《信息披露办法》、《试行办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及报告义务；

（

２６

）保守基金商业秘密，不得泄露基金投资计划、投资意向等，除《基金法》、《试行办法》和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另有

规定外，在基金信息公开披露前应予保密，不得向他人泄露；

（

２７

）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确定基金收益分配方案，及时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分配收益；

（

２８

）依据《基金法》、《运作办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或配合基金托管人、基金份额持有

人依法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

２９

）保存基金财产管理业务活动的记录、账册、报表和其他相关资料；

（

３０

）以基金管理人名义，代表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行使诉讼权利或者实施其他法律行为；

（

３１

）组织并参加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参与基金财产的保管、清理、估价、变现和分配；

（

３２

）授权投资顾问负责投资决策的，应当在协议中明确投资顾问由于本身差错、疏忽、未履行职责等原因而导致财产受

损时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

３３

）因违反基金合同导致基金财产的损失或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合法权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其赔偿责任不因其退任

而免除；

（

３４

）基金托管人违反基金合同造成基金财产损失时，应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向基金托管人追偿；

（

３５

）按规定向基金托管人提供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资料；

（

３６

）面临解散、依法被撤销或者被依法宣告破产时，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并通知基金托管人；

（

３７

）执行生效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

（

３８

）不从事任何有损基金及其他基金当事人利益的活动；

（

３９

）依照法律法规为基金的利益对被投资公司行使股东权利，为基金的利益行使因基金财产投资于证券所产生的权利，

不谋求对上市公司的控股和直接管理；

（

４０

）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基金合同规定的其他义务。

（二）基金托管人

１

、基金托管人的权利

（

１

）依基金合同约定获得基金托管费以及法律法规规定或监管部门批准的其他收入；

（

２

）选择、更换负责境外资产托管业务的境外托管人；

（

３

）监督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的投资运作；

（

４

）自本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依法保管基金资产；

（

５

）在基金管理人更换时，提名新任基金管理人；

（

６

）根据本基金合同及有关规定监督基金管理人，对于基金管理人违反本基金合同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对基金

资产、其他当事人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情形，应及时呈报中国证监会，并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基金及相关当事人的利益；

（

７

）依法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

８

）按规定取得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资料；

（

９

）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的其他权利。

２

、基金托管人的义务

（

１

）设立专门的基金托管部门，具有符合要求的营业场所，配备足够的、合格的熟悉基金托管业务的专职人员，负责基金

财产托管事宜；

（

２

）对所托管的不同基金财产分别设置账户，确保基金财产的完整与独立；

（

３

）除依据《基金法》、《试行办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外，不得为自己及任何第三人谋取利益；

（

４

）保护持有人利益，按照规定对基金日常投资行为和资金汇出入情况实施监督，如发现投资指令或资金汇出入违法、违

规，应当及时向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报告；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78

2012

年

4

月

25

日 星期三

基金管理人：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

公告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


